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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家庭 真实的温暖

民政部新出台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将于12月1日正式实施。我市的寄养工作
开展情况如何？孤残儿童在“模拟家庭”中生活咋样？新规将产生哪些影响？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刘文栋 杜永齐 文/图

与2004年施行的《家庭寄
养管理暂行办法》相比，民政
部将于12月1日正式实施的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不但扩
大了寄养儿童的范围，也提高
了寄养家庭的准入门槛。我
市寄养工作现状如何？新规
将对我市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进行了调查。

此外，具有社会工作、医疗康复、心理健康、文化教育等专业知
识的家庭和自愿无偿奉献爱心的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同时，每个寄养家庭寄养儿童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且该家庭无未
满6周岁的儿童。

拟寄养的家庭应当向市儿童福利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户
口簿、家庭经济收入和住房情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以及一致同意
申请等证明材料。然后，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将进行实地调查，
了解其邻里关系、社会交往等情况。通过审核后，市儿童福利院还
将对寄养家庭主要照料人进行培训并进行一定时间的试寄养，最
后再与该家庭主要照料人签订寄养协议。

“寄养与收养不同，可以说，寄养儿童
与寄养家庭组建的是一个‘模拟家庭’，孩
子们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温暖。”市民政局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王海健
说，寄养是一种并不建立正式亲子关系的
养育方式，其监护权在民政部门，而收养
儿童的监护人则是其养父母。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民政部门为寄
养家庭提供寄养儿童生活、医疗、康复、
教育等费用（目前我市根据寄养儿童病
情的不同，分别给予寄养家庭 600 元、
650元、700元不等的寄养费），并给寄养
家庭少量的劳务补贴，而收养家庭则没
有经费补贴。“也就是说，被寄养的孩子
虽然生活在某个家庭，但事实上还是国
家的孩子，寄养在家庭中的主要目的，是
让他们找到家的温暖，更健康地成长。”
王海健说。

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郑红东
说，目前市儿童福利院有我市户籍的孤
残儿童共648名，另有近40名儿童的户
籍正在办理当中。在这些儿童中，目前
在家庭寄养的共有181名。

于2004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家庭
寄养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每个家庭寄
养儿童不得超过3名，而新规规定每个寄
养家庭寄养儿童的人数不得超过两名。
郑红东说，目前我市每个家庭寄养儿童的
数量以两名居多，没有超过两名的。

181名孤残儿童
在“模拟家庭”中找到爱

“保护孤残儿童，更重要的是要让他
们的身心，尤其是心理最大限度地恢复健
康健全，从一定意义上说，最好的方式就
是让他们回归家庭生活。”市儿童福利院
副院长王悦林这样表述他对家庭寄养模
式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用以福利院
为主体的集中供养方式关怀孤残儿童。
但是，近些年大量增加的弃婴，给福利
机构带来沉重的压力，加上福利机构本
身存在的诸多不足，使得孤残儿童的心
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2014年民政部施行《家庭寄养管理暂
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将家庭寄养作为
对孤儿、弃婴回归家庭、融入社会的一种养
育方式。之后，全国各地都有不同探索。

“其实早在 2001 年我们就有过探
索。”王悦林说，当时，市儿童福利院试着
让院里的服务人员将部分孤残儿童带回
家进行家庭寄养。他说，此举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这就是我市家庭寄养模式的雏
形。对这一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我市执行

《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奠定了基础，也
使我市寄养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

我市对家庭寄养模式早有探索

张爱香不光是党易英和党建华的“妈
妈”，还是市儿童福利院北窑寄养工作站
的“民间站长”。自2003年起，我市先后
在瀍河回族区和洛龙区建立了 3 所寄养
工作站，这些工作站除了为寄养家庭提供
儿童按摩、教育以及家长抚育技能的培
训，其工作人员还担负着对寄养家庭的监
督职责。此外，我市还在许多寄养家庭的
家长中选出6名“民间站长”，他们除了照
顾寄养儿童，还要负责发现其他寄养家庭
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向儿童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报告，使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近年来，孤残儿童在寄养家庭中遭受虐
待的现象在国内其他城市时有发生，我市尚

未有此现象。即将施行的《家庭寄养管理办
法》规定，寄养家庭及其成员有歧视、虐待寄
养儿童行为的，儿童福利机构应当解除寄养
关系，并诉诸法律以维护儿童权益。

当然，为了更好地保护寄养儿童，源
头上把控寄养家庭的准入门槛是必须的
（寄养家庭应具备的条件参见文后相关链
接），这也是为了给寄养儿童创造一个较
为理想的成长环境。

“除了这些监控，我们还对寄养的女
童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市儿童福利院
党委书记金平平说，一些智力相对低下的
女童进入青春期后，原则上会将其接回福
利院，以防她们受到侵害。

全方位监控让寄养儿童健康成长

今年 7 月，郭月珍不得不把“儿子”党福
宣送回儿童福利院。“她有了孙子，福利院考
虑到她或许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孙子身上而忽
视党福宣，所以与其解除了寄养协议。”王悦
林说，福利院把党福宣接回后，郭月珍每天都
要来看望，不忍分离的她与儿子商量好分开
居住，不会影响对党福宣的照顾，重新申请让
党福宣继续寄养在她家，最后福利院同意了
她的申请。

“目前能够坚持抚育孩子的家庭，都是家长
与寄养孩子之间浓浓的亲情在支撑。”郑红东

说，2003年之后，我市许多市民向儿童福利院
申请寄养孤残儿童，到2012年，寄养儿童达到
246名，成为家庭寄养模式施行以来的最高峰。
而最近两年，这一数字逐渐减少。

被寄养儿童数量的减少，就意味着寄养家
庭的减少。在郑红东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寄养家庭内部不和，一些家
长把孩子领回家一段时间后，引发家庭矛盾；第
二是补贴经费较低；第三是少量的劳务补贴并
不能对寄养家庭形成足够的吸引。以上原因，造
成了一些寄养家庭不得不中途放弃。

“模拟家庭”逐渐减少令人忧虑

与 2004 年施行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
法》相比，新出台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在扩大
寄养儿童范围的同时，也提高了寄养家庭的准
入门槛，更加突出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就目前来讲，通过寄养
孤残儿童来获取高额经济回报是不太现实的，
同时也会对寄养儿童的成长不利，目前最为理
想的办法仍然是不图高额回报的爱心奉献。

“我们正在探索从寄养到收养的转变，希望
能够找到一条新的路径。”王悦林表示，为了能
让孤残儿童真正融入家庭、融入社会，他们正在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希望共同促成有意愿的
家庭从寄养到收养的转变。

“只有更多的家庭参与到家庭寄养中来，
奉献爱心，才会让更多的孤残儿童得到更多的
爱，更加健康地成长。”郑红东表示，吸引更多
的家庭参与寄养，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期待更多“模拟家庭”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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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妈妈要给姐姐梳头，弟弟急忙
给她们端起镜子，一家人其乐融融。昨日
上午，这温馨的场面出现在瀍河回族区
居民张爱香的家中（如右图）。但是，我想
告诉您，画面中的姐姐党易英和弟弟
党建华都是脑瘫患儿，而且这姐弟俩
与妈妈张爱香并无血缘关系，只是寄
养在这个家庭里的孩子。您是否已为
之动容？

这只是我市寄养家庭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儿童福利院里共有
181名孤残儿童寄养在98个家庭中，他
们在这样的“模拟家庭”中接受康复治
疗，感受家庭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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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
有意寄养孤残
儿童，不妨给
市儿童福利院
打电话进行更
为详细的咨
询 ，电 话 为
63951043。

●主要照料人的年龄在30周岁以上65周岁
以下，身体健康，具有照料儿童的能力和经验，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

●●有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地有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地
的常住户口和固定住所的常住户口和固定住所

●寄养儿童入住后，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当
地人均居住水平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在
当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

●家庭成员未患有传染病或者精神疾病，以
及其他不利于寄养儿童抚育、成长的疾病

●家庭成员无犯罪记录，无不良生活嗜好，
关系和睦，与邻里关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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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施行的
《家庭寄养管理办
法》对寄养条件做
出明确规定：


